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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监事会根据《公司章程》

有关规定，以接纳书面议案形式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。会议召开符合法

律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监事会议事规则》的规定。公司监事会现有涂昌柏先

生、宋云峰先生、周玉新先生三名监事。根据《公司章程》有关规定，监事会已

将《关于提名非职工监事候选人》的议案及相关资料派发给全体监事，并且签字

同意的监事已达到作出决定所需的法定人数，因此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

一致通过如下决议： 

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提名非职工监事候选人》的议案。 

经公司控股股东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提名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

审议通过提名钟友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，任期与第九届

监事会同步，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决议案时生效。 

表决结果：赞成3票，反对0票，弃权0票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南京熊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

2018 年 12 月 27 日 

 

 

 报备文件 

（一）南京熊猫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

 



附：钟友祥先生简历 

钟友祥先生：1963年生，本科学历，经济师、政工师。现任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

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工会主席、总法律顾问；历任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

司营销总公司副总经理、党支部书记，熊猫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，南京

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、工会主席、行政法务部总监、

总法律顾问、党委副书记等。2008年5月至2012年3月任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

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，2010年12月至2012年3月兼任工会副主席，2011年

11月至2012年3月兼任纪委副书记；2012年3月至2016年3月任南京中电熊猫信息

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，2012年3月至2016年3月兼任行政法务部总监，

2012年3月至2013年5月兼任纪委副书记，2012年3月至2013年7月兼任工会副主席，

2013年2月至2016年3月兼任保密办主任，2013年9月至2016年3月兼任总法律顾问；

2016年3月至今任南京中电熊猫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总法律顾问，

2016年3月至2016年6月兼任行政法务部总监，2016年3月至2016年5月兼任保密办

主任，2016年10月至今兼任工会主席。钟友祥先生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工作，具有

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。 

 


